附件6

有关政策解释

1.关于报废年限：若农机未达到报废年限，机主自愿申请报废的，以机主的承诺为准。
2.关于报废条件：拟申请报废的农机，原则上机体应具有铭牌、出厂编号、发动机号、底盘（车架）号四者至少之一，能够确定机具的唯一性和补贴额，否则视为不符合报废条件。
3.关于牌证管理：无牌证农机，是指应纳入牌证管理、但未办理牌证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未纳入牌证管理农机,是指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外的其他农机。
4.关于牌证注销：纳入牌证管理且具备注销条件的农机（指机主为牌证登记人，且所需证件完整，能够在当地农机牌证管理机构进行牌证注销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应在报废农机拆解前按相关规定办理牌证注销。
纳入牌证管理但不具备注销条件的农机（指因农机转卖等原因，导致难以在当地农机牌证管理机构进行牌证注销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由机主在《农机来源合法承诺书》下方备注具体原因并按手印确认，可视同无牌证处理。
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县级农机化部门在确认农机拆解完成后，在《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相应栏目内签注“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已确认拆解”，并签章。
5.无牌证农机拆解完成后，县级农机化部门应分期、分批将报废农机信息通报同级农机牌证管理机构，由其按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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